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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关于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GLO2020BJ（法）字第 0603-1-7 号 

致：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同飞制冷”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上市”）

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出具了《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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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鉴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了“审核函〔2021〕

010370 号”《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

本所律师就前述《落实函》的相关事宜进行进一步的核查，对本所《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中已披露的内容作出相应的修改、补充或进一步说明，并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的补充，并构成《律师工

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的相关释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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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问题 1 

1.关联方认定。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独立董事赵朝辉兼任河北首燕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独立董事王功兼任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洪波兼任河北王洪波律师事务所主任。 

请发行人说明认定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的依据及合

规性，是否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完整披露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请保荐机

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已将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认定为发行人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由公司的董事担任董

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为公司的关联人。发行人依据上述规定已将独立董事上述兼职单位认定为

其关联方，原《招股说明书》1已在“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八（一）、

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中进行了如下披露： 

                                                        
1 指 2021 年 2 月 19 日签署的《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注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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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及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高管人员的企业 

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五节“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对外兼职情况”。 

…”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原《招股说明书》中已将独立董事兼职单位

认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合

法、合规。 

二、原《招股说明书》将独立董事“兼职单位与公司关系”表述为“无关

联关系”的原因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原《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

本情况”之 “八（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对外兼职

情况”中将独立董事的“兼职单位与公司关系”披露为“无关联关系”的原因系

除独立董事在发行人及兼职单位同时任职外，公司与该等兼职单位无其他关联关

系，并非指独立董事的兼职单位不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为避免歧义，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对外兼职情况”中修改相关

表述：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

兼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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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及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关联

关系 

张国山 董事长 - - - 

张浩雷 董事、总经理 众和盈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公司股东 

李丽 董事、北京分公司负责人 - - - 

王淑芬 董事、人力资源总监 - - - 

高宇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 - - 

陈振国 
董事、副总经理、技术总

监 
- - - 

赵朝辉 独立董事 

河北首燕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的其他企业 

唐山曹妃甸区

首燕机械有限

公司 

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的其他企业 

唐山首鸿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的其他企业 

王功 独立董事 

北京世维通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董事、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的其他企业 

北京世维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

司 

董事（执行董

事）、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的其他企业 

北京世维通光

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的其他企业 

王洪波 独立董事 
河北王洪波律

师事务所 
律师、主任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的其他企业 

刘春成 副总经理，行政总监 - - - 

吉洪伟 副总经理，生产总监 - - - 

张殿亮 监事会主席，销售总监 - - - 

崔玉 监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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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峰 监事 - - - 

刘振波 其他核心人员 - - - 

郑凯 其他核心人员 - - - 

公司上述董事兼职情况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除上述所列兼职情况外，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均未在其他股东单位、股东单位控制

的企业以及同行业其他法人单位兼任执行职务。” 

经核查独立董事填写的调查表、访谈发行人独立董事并经公开途径查询，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独立董事赵朝辉、王功及王洪波的兼职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兼职单位及职务 

赵朝辉 独立董事 

河北首燕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唐山曹妃甸区首燕机械有限公司[注] 董事 

唐山首鸿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注] 董事 

王功 独立董事 

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北京世维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注] 

董事（执行董事）、

经理 

北京世维通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注] 董事 

王洪波 独立董事 河北王洪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主任 

[注]：上述新增披露的兼职单位已经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补充披露。 

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途径核查，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1、独立董事赵朝辉兼职单位 

（1）河北首燕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河北首燕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3 年 10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 孙长生 

注册资本 1,636.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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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汉王路 302 号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冶金设备、环保设备及备件、机械零部件；制造、销售铁路专

用设备及配件；销售钢材；生产、安装塑料门窗、隔热铝门窗、铝合金门

窗；安装、维护、修理机械设备、起重设备；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

安装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建筑物拆除工程、工程围栏装

卸安装施工、平整土地；清洁服务；机械设备专业清洗服务；普通道路货

物运输；机械设备、自有场地、房屋租赁；工业设计服务及技术转让；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孙长生持有 21.25%，陈旭荣持有 10.12%，连广东持有 10.12%，蒲存虎持

有 10.12%，赵朝辉持有 7.59%，李志明持有 5.90%，其余 80 名自然人共持

有 34.90%。（上述股东除赵朝辉任发行人独立董事外，其余股东均非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 

主要人员 

董事长：孙长生 

董事：陈旭荣、蒲存虎、赵朝辉、连广东 

监事：李志明、张军平、陈升元 

总经理：陈旭荣 

（2）唐山曹妃甸区首燕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唐山曹妃甸区首燕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 年 8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 孙长生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注册地 曹妃甸区唐海镇城西经济区 

经营范围 

冶金设备及备件、机械零部件制造销售；机械设备检修、修理、安装、维

护；钢结构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除外）；销售钢材；普通货运；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

公路路面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劳务分包；

塑钢门、塑钢窗制造、安装；机械设备专业清洗服务；通用和专用设备修

理；建筑物拆除活动（爆破拆除除外）工程围栏装卸施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孙长生持有 26.72%，陈旭荣持有 12.72%，连广东持有 12.72%，蒲存虎持

有 12.72%，赵朝辉持有 9.54%，李志明持有 7.42%，其余 37 名自然人共持

有 18.16%。（上述股东除赵朝辉任发行人独立董事外，其余股东均非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 

主要人员 

董事长：孙长生 

董事：陈旭荣、蒲存虎、赵朝辉、连广东 

监事：李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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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山首鸿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唐山首鸿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 年 11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 孙长生 

注册资本 142.96 万元 

注册地 
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赵店子镇燕赵大街 588 号小店村南办公楼二楼 201-203

室 

经营范围 

冶金专用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铁路专用设备及机械零部件制造；冶

金专用设备、采矿专用设备修理；清洁服务；钢材批发、零售；房屋拆除

服务；厂房设备拆除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

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孙长生持有 21.25%，陈旭荣持有 10.12%，连广东持有 10.12%，蒲存虎持

有 10.12%，赵朝辉持有 7.59%，李志明持有 5.90%，其余 80 名自然人共持

有 34.90%。（上述股东除赵朝辉任发行人独立董事外，其余股东均非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 

主要人员 

董事长：孙长生 

董事：陈旭荣、蒲存虎、赵朝辉、连广东 

监事：李志明、张军平、陈升元 

经理：陈旭荣 

2、独立董事王功兼职单位 

（1）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5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功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 28 号 5 层 B5-1-508 

经营范围 

生产 10GB/S 光发送接受器件（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济南汇中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100%（济南汇中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陈

菲持有 55%，陈松持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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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员 

董事长：陈菲 

董事：王功、朱洁 

监事：李杨 

经理：王功 

（2）北京世维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世维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9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功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甲 10 号 1 幢 3 层 307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培训（不得

面向全国招生）；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询；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 10GB/S 光发送接收器件及模块产业化项目和

多功能集成光学器件、探测器组件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济南汇中新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91%，陈松持有 9%。（济南汇中新实业有限

公司股权结构为陈松持有 56.50%，陈菲持有 43.50%） 

下属公司 
全资子公司：世维通河北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世维通光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陈菲 

董事：王功、朱洁、刘铁权、吴开一 

监事：李杨、吴锦程、明新杰 

经理：王功 

（3）北京世维通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世维通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4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吴锦程 

注册资本 5,959.57 万元 

注册地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迎宾北路东侧、亿丰大街北侧综合楼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光通讯产品；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和技术培训；销售自产产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

车租赁）；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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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济南汇中新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00%。（济南汇中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为陈松持有 56.50%，陈菲持有 43.50%） 

主要人员 

董事长：陈松 

董事：朱洁、王功 

监事：李杨 

经理：吴锦程 

3、独立董事王洪波兼职单位 

（1）河北王洪波律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 河北王洪波律师事务所 

成立时间 2010 年 11 月 22 日 负责人 王洪波 

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迎宾路燕郊创业大厦 A503 

经公开查询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未持有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股权，

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亦未持有发行人股份，发行人与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不

存在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

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查表及声明文件并经公开查询，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未在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任职。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查询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报告期内，发行人

未与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发生任何业务往来以及资金往来。 

三、发行人已在原《招股说明书》中完整披露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

况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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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并经核查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查表及声明文件、公开查询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工商

信息、对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走访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途径查询，发行人

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1、存在控制关系或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关联方：张国山、张浩雷、李

丽和王淑芬。 

2、发行人的子公司：ATF Cooling GmbH（发行人持股 100%） 

3、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报告期末存续的企业为三河众和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张浩雷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报告期内注销的企业为 Haosch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GmbH（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浩雷持股 100%，已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完成注销手续）。 

4、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控制

的企业 

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4、发行

人的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控制的企业”。 

5、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在其他公司

担任董事、高管人员的企业 

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5、发行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高管人员的企业”。 

6、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三河市浩博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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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河市越超金属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的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原《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

性”之“八（一）、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中完整披露了上述关联方情况。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独立董事兼职单

位不存在业务往来以及资金往来。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简要汇总表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 

（万元） 

2019 年度 

（万元） 

2018 年度 

（万元） 

经常性关联交易 

关联租赁 12.17 11.87 7.61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669.50 559.63 518.78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原《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

性”之“八、（二）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事项”中完整披露了报告期

内关联交易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在原《招股说明书》中已将独立董事兼职单位认定为其关联方，

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为避免歧义，

发行人已修改《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二）、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对外兼职情况”中独立董事兼职单位与公司

关联关系相关表述。 

（二）发行人已在原《招股说明书》中完整披露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

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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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之签章页）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劲容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秦  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  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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